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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运营项目

质疑及投诉处理机制》的通知
攀仁府办〔2018〕206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、派出机构，省市驻区各直管单

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运营项目质疑

及投诉处理机制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1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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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运营项目质疑及投诉处理机制

一、为畅通我区土地出让质疑及投诉渠道，完善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制度，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出让行为，

预防土地出让领域廉政风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

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

例》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、四川省人民政府

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川府发〔2014〕

58号）、四川省国土资源厅《关于进一步严格土地出让管理的通

知》（川国土资规〔2017〕4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

区的实际，制订《攀枝花市仁和区土地运营质疑及投诉机制》

二、在仁和区城市控规区范围内以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方式

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活动的质疑与投诉，适用本机制。

三、土地运营项目质疑及投诉处理工作在仁和区土地资产运

营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，具体事务由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办理。

四、土地运营工作要做到有诉必应、有问必答，依法依规依

程序处理与土地运营相关的各类信访、质疑与投诉，全面回应社

会关切。企业、个人可通过省、市国土资源交易监督平台、区长

信箱、区群众意见受理中心 96097群众意见受理平台反应涉及我

区土地运营方面的问题及建议。

五、拟出让宗地的出让计划方案，按程序须报市国土资源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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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审核通过。在出让方案审核通过后，区土地储备中心应将

相关信息及时通过我区公共信息平台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。并按

供地进度，分阶段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划细化落实到地段、

地块，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，并接受意向投资人和群众咨询，

并做好答疑工作。

六、在土地挂网期间，投资人或企业对挂网宗地指标、现状、

竞买人条件等存在疑问的，可通过书面、来人、来电等方式向市

国土资源局仁和分局或仁和区土地储备中心进行询问，也可通过

区长信箱、区群众意见受理中心 96097群众意见受理平台进行投

诉、反映问题。市国土资源局仁和区分局、仁和区土地储备中心

应积极配合答疑，需要现场踏勘的，应当进行现场踏勘。

七、出让挂网及成交公示期间进行投诉的，投诉人应当书面

提交投诉书。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:

(一)投诉人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。

(二)被投诉人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。

(三)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。

(四)相关请求及主张。

(五)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。

八、市国土资源局仁和分局、区土地储备中心在接到市国土

资源局转交的信访及投诉后，应当调取、查阅有关文件，调查、

核实有关情况，全面客观反馈情况。对情况复杂、涉及面广的重

大投诉事项，可以会同其他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进行联合调查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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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研究后向受理部门反馈调查情况。

九、市国土资源局按程序开展调查取证需要仁和区配合的，

由仁和区土地资产运营领导小组协调仁和区各相关部门应积极

配合。调查取证应当由 2名（含 2名）以上工作人员进行，并做

笔录，交被调查人签字确认。

十、负责受理投诉的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投诉之日起五个工

作日内，对投诉事项做出处理决定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

其他与投诉处理结果有关的当事人。

十一、相关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处理档案，并做好保存和管理

工作，接受有关方面的监督检查。

十二、相关工作人员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

或者玩忽职守，对投诉人打击报复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十三、对于性质恶劣、情节严重的投诉事项，主管部门可以

将投诉处理结果在有关媒体上公布，接受舆论和公众监督。


